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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2   股票简称：ST 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23—059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订关联交易协议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迪康电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迪康电气”)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与广西机械工业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机械院”）签署了《高低压柜采购合同》，根据合同约

定，广西机械院向迪康电气采购高低压开关柜设备相关货物，金额合计 682万元

(最终价款根据实际购买数量进行确定和结算)；与广西捷通高速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捷通科技”)签署了《广西捷通高速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电子标

签采购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捷通科技向迪康电气采购 ETC 电子标签，金额合

计 980万元(最终价款根据实际购买数量进行确定和结算)。 

鉴于广西机械院、捷通科技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

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

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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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及前次关联交易的审批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审批金额 
前次实际发

生金额 
本次签订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广西机械工业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6,500 5,485.08 682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广西捷通高速科技

有限公司 
990 490 98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广西机械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498502066Q 

法定代表人：谭洪河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及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工业自

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包装专用设备制造、交通安全专用设备制造、工程技术与

设计服务等。 

（1）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西机械院的 100%控股股东为广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机械院与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是

公司的关联法人。 

（2）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广西机械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具备较好的履约能

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公司的独立经营不受影响。 

 

2、广西捷通高速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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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3273226186 

法定代表人：余俊杰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88 号 

经营范围：公路管理与养护、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动终端设备制造、停车场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互联网销售、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等。 

（1）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捷通科技的控股股东为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

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2）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捷通科技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公司的独立经营不受影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于高低压柜采购合同 

甲方（采购方）：广西机械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供货方）：迪康电气有限公司 

第一条 合同标的及总价款 

合同总价暂定为人民币陆佰捌拾贰万元整（¥6820000.00）（含增值税税率

13%），其中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陆佰零叁万伍仟叁佰玖拾捌元贰角叁分

（¥6035398.23）。本次采购签订的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最终总价款由甲方根据

实际购买数量进行确定和结算，但货物单价保持不变。 

第二条 质量要求 

2.1 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性能，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的不合理危险，有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及甲方图纸技术要求的应符合该标准及要求； 

2.2 符合产品说明、实物样品、包装上标注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且有产

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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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品必须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满足合同约定的性能要求，

并配合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产品抽样送检工作。 

第三条 付款方式 

分期支付：乙方将货物分批运卸至甲方指定地点，经甲方签收确认后，乙方

在 5 个工作日内出具当批次数量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 13%）给甲方，

甲方收到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当批次货物价款的 40%；乙方完成当

批次货物安装、调试并正常运行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当批次货物价款的

40%；甲方于货物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所有批次货物价

款的 15%；剩余货物价款的 5%作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满后，如无质量问题，甲

方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无息支付给乙方。 

2、关于电子标签采购合同 

甲方（买方）：广西捷通高速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迪康电气有限公司 

第一条 合同金额 

本合同总金额(大写)：玖佰捌拾万元整。 

第二条 付款条件 

2.1 付款方式 

2.1.1 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 13%）及乙方的《货

款支付申请》后向乙方支付该批次产品货款的 30%。 

2.1.2 甲方签收货物后对该批次产品进行一发及核查，出具《到货一发报告》

批次产品合格率应高于 99.5%(含)。如当前批次一发合格的，甲方根据《到货一

发报告》中所有批次的总数量与报告出具后向乙方支付该批次电子标签货款的

30%，再于验收合格两个月后付款 35%。 

2.1.3 尾款(货款总额的 5%)按一年内电子标签的整体产品故障率，条件付款。 

第三条 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 

3.1 以买方发送的《供货通知书》上所载的时间和地点为准。 

第四条 质量保证 

4.1 卖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采用的是最佳材料和

第一流的工艺，并在各个方面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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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质量保证期 5年。 

第五条 违约责任 

卖方所提供产品不符合双方约定的产品质量要求，买方有权要求卖方对所提

供的产品进行召回。卖方在向买方提供产品后，发现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时，

须主动告知买方并进行召回。由于卖方提供的产品导致买方客户要求退货或召回

的，由卖方对产品进行召回处理，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买方保留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 

（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

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付款安排和结算方

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及预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

交易定价符合市场规律，有利于公司逐步改善经营环境，提高可持续经营能力，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7 日 


